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英洛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英洛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2016 年

4 月 20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，会议通知于 2016 年 4 月 8 日以书面或

电子邮件方式发出。本次会议应参会董事 9 人，实际参会董事 9 人，

符合《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

审议，形成如下决议： 

一、审议通过《公司二○一六年第一季度报告》。 

表决结果：9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。 

关于上述议案的详细信息请查阅公司同日于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

券时报》及巨潮资讯网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上披露的《公

司2016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》（公告编号：2016-31）。 

二、审议通过《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与横店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

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》。 

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英洛华磁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英洛华磁

业”）为解决引进专业技术人才的住宿问题，向横店集团房地产开发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横店房地产”）购买位于东阳市横店镇十里街

的“南江名郡”商品房共计 11 套，商品房总面积 2893.87 平米，交

易金额 1,568.14 万元。 

公司全资子公司英洛华磁业具有完整独立的产、供、销系统，上

述交易属正常的交易行为，且完全按照市场化原则进行，英洛华磁业



向横店房地产购买商品房的交易价格均按市场价执行，不存在损害公

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。横店房地产是公司控股股东横店集团控股有限

公司的控股子公司，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。 

在审议本议案时，关联董事徐文财先生、胡天高先生、厉

宝平先生回避表决，由 6 名非关联董事进行表决。 

公司独立董事辛茂荀先生、钱娟萍女士、蒋岳祥先生均事前认可

了该项议案，并发表了独立意见。 

表决结果：6票同意、0票反对、0票弃权，本项议案获得表决通

过。 

关于上述议案的详细信息请查阅公司同日于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

券时报》及巨潮资讯网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上披露的《关

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与横店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公告》

（公告编号：2016-33）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英洛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六年四月二十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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